
1 

 

债券代码： 136062 债券简称： 15 大连港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  

2020年第三次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15 大连港，债券代码：136062，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本

期债券之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根据大连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近日披露的《大连港集团有限

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公告》，发行人下属上市子公司大连港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大连港，股票代码：601880，以下简称大连港股份）

拟以发行 A 股方式换股吸收合并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港股份），

即大连港股份向营口港股份的所有换股股东发行 A 股股票，交换该等股东所持

有的营口港股份股票；同时，大连港股份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

资者非公开发行 A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1 亿元。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营口港股份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大连港

股份将承继及承接营口港股份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合同及其他一切

权利与义务。大连港股份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所发行的 A 股股票将申请在上交

所主板上市流通。本次交易方案中，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

实施为前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实施。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中，营口港股份 2019 年末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资产净额与成交金额的孰高者占大连港股份的同期经审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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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财务会计报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资产净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超过

5,000 万元，营口港股份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营业收入占大连港股份同期经审计的

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50%以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的规定，本次换股吸收合并构成大连港股份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合并方系大连港股份，被合并方系营口港股份。大连港

股份和营口港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修

订）》《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大连港股份及营口港股份的关联交易。 

发行人在上述公告中还披露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目的、交易对手方

（大连港股份、营口港股份）的基本信息、交易标的情况、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无需召开持有人会议情况、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以及发行人重大资产重组

的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详情同时可参见大连港股份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营

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尚需大连港股份股东大会、A 股类别股东会、H 股类别股东会审

议通过；尚需营口港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尚需取得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对大连港股份发布《大连港股份有限公

司与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协议》项下交易相关的公告和股东通函

无异议。能否取得前述审批或核准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交易的实施对本期债券（15 大连港）的债权债务关系不存在影响，不

涉及债权债务承继或偿付。广发证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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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